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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闹离婚 房产被悄悄转移
起诉争权益 法院判交易无效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经人撮合

娶了女强人

这个案件的女主是精明能干的

女子孙艾丝， 她有过一段失败的婚

姻， 而男主宋启明则是老实巴交的

上海男人， 在遇到孙艾丝前一直大

龄未婚。

2000 年 ， 经商失败的孙艾丝

与前夫离婚后到上海投奔表姐王淑

珍， 为了让孙艾丝再组家庭， 王淑

珍想起了自己的同事宋启明。

宋启明是单位里出了名的老实

人， 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 王淑珍

便极力撮合孙艾丝和宋启明， 两人

也很快相恋。

恋爱期间， 孙艾丝提起自己还

想做生意， 宋启明二话不说就把自

己 30 万元存款都给了孙艾丝去经

商， 孙艾丝在 2002 创办了一间公

司。

精明干练的孙艾丝在生意场如

鱼得水， 公司越做越大。

2003 年两人领证结婚 ， 2005

年， 夫妻二人共同贷款在市中心买

了一处房产， 这套房屋的首付款和

贷款都是用公司利润支付的。

2011 年 ， 随着孙艾丝公司的

生意越来越兴隆， 她也越来越瞧不

上宋启明， 两人开始分居。

此时孙艾丝明确提出了想要离

婚， 但宋启明没有同意。

查询房产

竟无自己份

由于夫妻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裂

痕， 宋启明也觉得有些不安， 就在

别人的建议下去房地产交易中心查

了一下自家房子的产权信息。

这不查还好 ， 一查吓了一大

跳。

房屋上不仅没有宋启明的名

字， 连孙艾丝的名字都没有。 产权

信息上清楚地登记着孙艾丝与前夫

所生之子李鹏飞、 孙艾丝母亲周文

梅的名字。

宋启明觉得奇怪， 当初买房签

约的时候他也在现场， 该签字的交

易文件也都签字了， 怎么自己不是

房产的共有人呢？ 这个房子到底是

如何完成变更登记的呢？

可是， 由于宋启明不是房屋登

记的产权人， 交易中心自然不愿再

向他提供房子产权变更的法律文

件， 因此他对于这些疑问仍是一头

雾水。

但有一点很清楚， 妻子孙艾丝

已经转移了家庭重要财产， 为离婚

做好了一切准备， 宋启明既焦急又

愤怒。

最终， 他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介绍人王

淑珍也对自己表妹的行为愤愤不

平， 带着宋启明找到我咨询， 进而

宋启明委托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

家庭财产

一问三不知

初步接触时， 我发现宋启明的

确对家里的财产情况太不关心了。

面对我关于夫妻财产的各种提

问， 宋启明都是一问三不知， 明显

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 他以为妻子

已经跟他生了个女儿就不会再有二

心。

他告诉我， 其实他曾经有一次

发现过妻子写给前夫的情意绵绵的

信， 对此他只是表达了一下不满，

也没有深究， 更没有做任何防备。

为了掌握更多的案情， 在接到

案子后， 我做了大量的调查。

调查后我发现， 孙艾丝的 “小

动作” 还不止针对房产。

孙艾丝在三个月前还完成了公

司股权的转让， 甚至在系争房屋的

同一个小区还买了一套房子， 登记

在她儿子李鹏飞一个人名下。

显然， 这一切都是有备而来，

公司及她名下的夫妻存款已经全部

遭到转移。

制定计划

先拿回房产

听了我对调查情况的通报， 宋

启明感到十分心寒。

他表示， 从现有情况来看， 夫

妻关系已经没有办法再维系了， 他

只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

应有权益。

我在为他计划诉讼思路时， 跟

他明确了先要通过诉讼将系争房屋

追回到他们夫妻名下， 然后才能离

婚分割财产这样的步骤。

而在起诉前， 先要分析清楚本

案的法律关系， 在这个房屋上要追

回的两个产权份额其实涉及两个完

全不同的法律关系。

孙艾丝母亲周文梅的产权份额

是通过和孙艾丝的买卖合同完成

的， 需要通过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

方式恢复原有登记。

而李鹏飞的份额则更为复杂，

根据我调到的买卖合同， 当初从开

发商处购买的时候， 房子就直接登

记在了李鹏飞和孙艾丝名下， 但当

时李鹏飞并未成年也没有收入， 买

房款全部是孙艾丝支付的， 理论上

只能从撤销赠与的角度着手。

精明妻子

作充分准备

虽然是同一套房屋的纠纷， 但

两案是要分开进行还是合并在同一

案处理， 连法院立案庭法官都拿不

定主意 ， 据说最后还是经过了讨

论， 决定先从后一个买卖认定无效

的案件开始。

事实上 ， 孙艾丝确实有备而

来， 她不仅请来了很有名望的资深

律师作为她的代理人， 而且准备了

充分的证据， 其中包括周文梅在买

房过程中向孙艾丝支付 180 万元的

转账凭证， 以及周文梅夫妇的经济

情况等详细证明， 力图说明这是发

生在母女之间的一个有对价支付的

正常交易。

显然， 和宋启明相比， 长期在

商海里浮沉的孙艾丝绝非等闲之

辈， 她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财务

知识， 因此我们面临的局面格外不

利。

面对对方几乎天衣无缝的 “房

产交易 ” 的证明材料 ， 我反复核

查、 思考， 终于找到了刻意作假的

蛛丝马迹。 我发现， 长期生活在浙

江余杭的周文梅， 却是用上海青浦

某银行的卡向女儿汇款的， 该卡的

开户行所在地正是孙艾丝公司的所

在地。

我猜想， 以孙艾丝 “狡猾” 的

思维和谨慎的行事方式， 她很有可

能长期以来都是使用母亲名字的卡

来进行公司资金操作的， 这既便于

公司运作， 又便于转移夫妻共同财

产。

庭审提出

“买卖”应无效

但口说无凭， 我之后费了很大

的周折， 终于调到了周文梅的银行

卡从开卡到每一笔转存款凭证的银

行底单。 细察签名可以看到， 有一

些签名是 “孙艾丝代”， 有一些签

的虽然是周文梅的名字， 但笔迹明

显是孙艾丝的。

虽然一开始孙艾丝的代理人不

认可这些是孙艾丝所签， 但当法官

释明如果否认就要缴费做笔迹鉴定

后， 他们转而认可了这些签名是孙

艾丝所为。

围绕所有证据， 我对本案形成

了完整的代理意见。

首先， 被告周文梅并非善意取

得该处房产， 其明知系争房屋系原

告与被告孙艾丝的夫妻共同财产、

两人夫妻感情恶化且已分居， 却与

被告孙艾丝签订买卖合同， 该合同

中没有约定付款时间、 腾房时间、

交房时间等重要条款， 不属于正常

交易。

其次， 被告周文梅夫妇无能力

支付对价， 被告周文梅提供的两张

银行卡款项往来频繁， 凭条签名均

为被告孙艾丝笔迹， 足以证明被告

孙艾丝以其母周文梅名义开卡并实

际控制并使用该卡， 制造被告周文

梅向其付款的假象， 恶意转移夫妻

共同财产。

再次， 根据房地产评估报告对

系争房产价值的评估， 系争房产转

让时的市场价格为 488 万元。

而孙艾丝与周文梅签订的合同

价为 360 万元， 明显低于正常的房

价。

综上， 我方起诉要求确认三被告

就系争房产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 产权恢复至原始状态即被告孙艾

丝、 李鹏飞共同共有。

法院判决

产权须恢复

经过法官的仔细审理， 最终法院

作出以下判决：

被告周文梅签约时明知原告与被

告孙艾丝婚后购买系争房屋 、 2010

年下半年双方夫妻关系已恶化， 三被

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未征得原告同

意， 合同约定的转让价系明显不合理

低价 ， 故被告周文梅并非善意购房

人。

三被告用两张银行账户转账与取

现， 以期证明被告周文梅已支付购房

款， 达到转移被告孙艾丝与原告夫妻

共同财产的目的， 因该账户实际上由

被告孙艾丝持有、 控制、 使用， 故三

被告虚构的被告周文梅支付购房款

180 万元的情况， 本院不予采信。

三被告的上述行为已构成恶意串

通， 其目的在于损害原告的合法利

益， 依法应当认定三被告于 2010 年

9 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系争

房屋产权应予以恢复原状， 驳回三被

告要求原告与被告孙艾丝共同偿还被

告周文梅购房款 180 万元的诉讼请

求。

从判决可以看出， 法院完全支持

了我方观点。

在此我想提醒各位， 在权利受到

侵害时一定要相信专业律师的力量，

切勿莽撞行事， 而要注重调查、 诉讼

的技巧， 准确把握起诉的先后顺序，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宋先生的妻子是女强人， 将公司经营得红红火火， 哪想到妻

子的精明对家庭来说却是一种伤害。

在妻子提出离婚之后， 宋先生经人指点查询了房产状况， 才

知道婚后购买的、 原以为夫妻共有的房产， 自己的名字却压根没

在产权证上。

为此， 他找到我寻求法律帮助。

而我调查后发现， 他妻子的精明和处心积虑， 的确给我们带

来了极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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